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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九十學年度第國立嘉義大學九十學年度第國立嘉義大學九十學年度第國立嘉義大學九十學年度第七七七七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整 

地點：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楊校長國賜                                     記錄：范惠珍 

出席人員：余副校長玉照、李副校長明仁、各行政主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教育學程中心主任、附小校長、各學院院長、系所主任等如簽到單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一、本校與巴拉圭國立亞松森大學自去年建立姊妹校關係後，去年總統、

副總統訪問該國，亞松森大學致贈總統、副總統榮譽博士學位，我國

駐巴拉圭大使館希望在巴國總統今年五月底訪問我國時，本校亦能致

贈其總統榮譽博士學位，為配合該國總統行程，才於今天提早召開行

政會議，討論本校榮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 

二、本學期已過一大半，暑假來臨前，各單位除準備下學期相關工作外，

亦應檢視原擬計畫是否已落實執行。 

三、本校自我評鑑工作已進行中，各單位先做自我檢視，再請校外委員給

予更客觀之建議。自評主要是要了解自己並做改善，做為下學期繼續

推動教學、研究及相關工作之參考。本人亦參與過其他大學之評鑑，

其他大學均很積極用心投入這件工作，希望藉評鑑工作自我鞭策、自

我反省，  

四、近日學生對本校教學及行政工作部分仍有不少意見反映在校長電子信

箱。就學校而言，學生是消費者，應將學生放在第一位。教師在開學

時應將教學大綱(含教學目標、內容、參考資料及評量方式等)發予學

生，並落實實施，確保教學品質。請各位主管於院、系、所務會議時

向所有老師宣導，應多將心思放在學生身上，上課以外的時間仍應留

在研究室，因為教師職責除教學外尚包含服務，必要時可透過行政會

議訂定教師倫理規範等相關辦法，以督促所有教師在教學、研究及服

務方面努力，多留時間在校園中供學生請益，指導學生並協助學生成

長、進步。 

貳貳貳貳、、、、各單位工作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書面報告：洽悉，請參閱會議書面資料。 

二、口頭補充報告 

◎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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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二技訪視委員 12 人將於 5 月 16 日(星期四)蒞校訪視，訪視當天

相關行程安排工作教務處已完成。本次訪視相當評鑑，請各相關系加

強環境整潔及資料準備工作，實地訪查路線於當天會前會中再由訪視

委員決定。 

二、本校申請教育部特殊管制案，核定函業於日前核下，本校管理研究所

博士班已獲通過，九十二學年度可以開始招生，食品研究所博士班、

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班、家庭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均暫緩，員額部分教

育部將於五月底另函通知。 

三、本校申請九十二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量管制案需

於 6 月 14 日前報部。教務處業於今年 3 月 12 日教務會議時提出請各

院系及早準備相關資料。採用總量管制後，教育部一直強調各校需建

立自律機制，教育部會尊重各校之決定，因此各校在提報時應注意下

列各點：  

(一) 各校系所調整申請需有一專責單位統籌辦理。 

(二) 審核機制及步驟需一併報部。 

(三) 調整需配合各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本校相關時程及說明如書面資料，各申請案應於 5 月 20 日前經院務會

議通過後提出，資料擲送教務處研教組彙整，預計於 5 月 28 日請研發

處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會議，6 月 11 日召開校務會議，俾利於 6

月 14 日前完成報部工作。 

◎ 學生事務處 

一、九十學年畢業典禮蘭潭校區於 6 月 8 日晚間舉行，民雄校區於 6 月 9

日上午舉行，詳細相關手冊將於印製完成後分送各系。 

二、五專部學生在期末情緒較易浮動，請各有五專部之系主任及教師在這

段期間加強了解學生動態，輔導及關心學生情緒問題。 

三、有關限水問題，學校應及早思考因應，尤其是住宿生部分。 

主席指示：請總務處、學務處提出應變計畫。 

◎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一、本校 ISO 驗證將於 5月 17日(星期五)正式評鑑，第三次內部稽核發現

之部分缺失，各單位應於 5 月 15 日前完成改善工作，請各單位及早準

備，俾能順利通過評鑑。 

二、教育部「輔導新設國立大學健全發展計畫」、「本校計畫書撰寫架構之

建議」、「本校作業時程管制表」等三項資料，請各學院確實依作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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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制表之時程進行，本校僅能提出一個案(含三個計畫)，金額不得

超出一億元，各校一案計畫書以三十頁為原則。因此各學院所提計畫

文字以不超過十頁為原則，依審查程序送本校審查小組審查，決定優

先順序及申請金額，由各學院依審查會議結論再修訂計畫書後，送秘

書室彙整、陳核、排版、裝訂後，依期報部爭取經費。  

主席指示：請各學院多思考，提報計畫應具創意並跨領域，才能得到較高

的支持。 

參參參參、、、、提提提提案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九十一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擬維持九十學年度學雜費之收費標準

不予調整，提請討論。 

說明： 

一、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收到教育部來函有關九十一學年度學雜費收費

標準調整案。 

二、國內經濟景氣仍低迷，失業率仍偏高，為減輕家長教育經費負擔，

避免學生無力繳交學費，衍生更多社會問題。 

三、以電話查詢海洋大學、政治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和中山大學

等五所國立大學，到目前為止，仍沒有計畫調整九十一學年度學雜

費收費標準。 

擬辦：核可後，請總務處出納組製作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繳費單。 

決議：請會計室再做精算後再議。 

※※※※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有效發揮教室功能，有重新訂定排課原則之必要，提請討論。 

說明： 

一、目前專任教師排課至少三天之原則，有不少教師誤以為只能排三

天，而且部分教師還指定時段，造成排課困擾。 

二、目前蘭潭校區教室嚴重不足，班會時段，九十學年度不足 4 間教室，

九十一學年度不足 11 間教室，九十二學年度不足 18 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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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動教室因無專人負責管理，造成教室整潔凌亂，尤其是裝有視聽

器材教室，常有失竊事件發生。 

決議：排課原則請教務處訂定辦法，經教務會議討論後送行政會議審議。

未來排課仍應回歸教務處辦理。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民雄校區大門為配合校園 IC卡之門禁識別及車輛管理系統，擬增設

讀卡機、閘攔機及分向設施，提請審議。 

說明： 

一、民雄校區大門每日 07:00 時至 24:00 時，目前只開啟 1/3寬度，供所

有汽、機車進出，是有違車輛行駛規範，且大鐵門隨時關閉 2/3處，

實有礙觀瞻，也讓來賓無所適從。 

二、警衛室對進入校區大門之車輛，因所處位置根本無法對車輛識別或

提供應有的服務。 

三、此次配合校園 IC卡之發行，規劃了一套車輛進出之門禁識別及管理

系統，如附件一（頁 1）。 

決議：為更落實執行，請民雄校區各單位將資料攜回，徵詢同仁意見後,

再提會討論。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研擬「國立嘉義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草案）」（附件二，頁 2），

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落實大學學術自主之精神，特依照「學位授予法」暨「學位授予

法施行細則」，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 

二、本辦法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為使辦法更週延起見，先提請行

政會議討論後再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第四條條文，辦法草案其餘條文授權教育學院蔡院長、侯主任

秘書、研發處曾處長依與會人員意見修正條文文字，並增列榮譽博

士推荐及審核程序於適當條文中，依行政程序簽核後，送校務會議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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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條文修正： 

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原條文    

第四條  本校榮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各學院

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組成。 

修正後條文修正後條文修正後條文修正後條文 

第四條  本校榮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副校長、

教務長、各相關院、系、所主管組成。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要點(附件三，頁 3-4 )，請討

論。 

說明：本要點已於 90 年 12 月 24 日教育學院九十學年度第六次系所主管

行政會議及 91年 5月 10 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決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無) 

伍伍伍伍、、、、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一、5月 16日教育部二技訪視，請各相關單位加強準備工作。 

二、各院系所應加強場館安全維護，並請總務處加強建構校園安全設施，

確保校園環境之安全。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四時四十分 

保存年限：永久 表單編號：014-3-01-0203 
 


